
政府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所提建議的第三份年度報告的相關摘錄: 

5份法律改革委員會私隠事宜報告書 
 

X   X   X   X   X   X   X   X   X   X 
 

(b) 建議已部分落實 
 
 報告書(發表年份和月份) 

── 如報告書尚未落實，
則列出負責的決策局 

落實建議的法例／或其他相關資料，包

括有關決策局或部門的回應 

40 私隱 ── 第六部分︰規

管秘密監察(2006年3月) 
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

見下文第43及45項  
 
《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》 (即其後制

定的2006年第20號條例 )在法改會報告書

發表之前已提交立法會，但其內容反映法

改會的部分建議。 
 

 

(c) 建議正在考慮或落實中 
 

 報告書(發表年份和月份) 

── 如報告書尚未落實，
則列出負責的決策局  

落實建議的法例／或其他相關資料，包

括有關決策局或部門的回應 

43  私隱  ── 第二部分︰規管

截取通訊的活動 (1996年
12月)  

 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已考慮這個課題的法改

會報告書和《纏擾行為》、《傳播媒介的

侵犯私隱行為》、《侵犯私隱的民事責

任》、《規管秘密監察》這四份法改會報

告書。  
 
這五份報告書觸及敏感和具爭議性的  政
策和政治議題，即如何在保障個人私隱權

與媒體自由兩者之間取得平衡。社會上不

同界別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回應和分歧很大

的意見。鑒於所涉政策和政治議題的複雜

與敏感性，該局會視乎情況以適當的方式

考慮這五份報告書，並在與各有關方面磋

商後策劃未來路向。  
 
該局已著手處理法改會《纏擾行為》報告

書。見下文第45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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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報告書(發表年份和月份) 

── 如報告書尚未落實，
則列出負責的決策局

落實建議的法例／或其他相關資料，包

括有關決策局或部門的回應 

45  私隱  ── 第三部分︰纏擾

行為(2000年10月)  
 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已決定首先處理《纏擾

行為》報告書，並已在 2011 年 12 月至

2012年3月就報告書的建議諮詢公眾。鑑

於法改會的建議對包括新聞自由以及表達

自由等憲制權利的影響引起關注及不同意

見，該局早前委聘香港大學比較法與公法

研究中心("顧問")就海外司法管轄區實施

反纏擾行為法例的經驗進行研究，並於

2013年12月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滙報

顧問的研究結果和建議方案。政制事務委

員會一些委員對制定纏擾法例仍有很大保

留，並反建議進一步探討 "特定關係 "方
案。  

 
其後，該局向曾於2011/12年的諮詢中提

交書面意見的持份者 (包括香港大律師公

會和香港律師會 )徵詢意見。經考慮所得

回應及律政司的意見後，所有方案 (即法

改會建議的方案、顧問建議的方案及"特
定關係"方案)顯然均未能獲得政制事務委

員會委員、主要持份者或公眾的支持，以

達到保障所有人士免受纏擾，並同時避免

干預新聞及表達自由的目的。有見及此，

該局認為由於未有方案獲普遍接受，現時

未有合適的條件就此事再作跟進，並於

2014年6月16日就此徵詢政制事務委員會

的意見。在該次委員會會議中，一些委員

支持不再跟進法改會的建議。至於"特定

關係"方案，委員得悉方案存在原則上的

困難，而且自法改會報告書於2000年發

表至今，個別法例已經修訂，或已採用行

政措施，以加強管制在家庭範疇內、業主

與租客之間以及放債人與債務人之間的騷

擾。沒有委員要求再跟進此一方案。 
 
該局會考慮立法會議員及持份者的意見，

並留意相關發展，以考慮未來路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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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報告書(發表年份和月份) 

── 如報告書尚未落實，
則列出負責的決策局  

落實建議的法例／或其他相關資料，包

括有關決策局或部門的回應 

47  私隱 ── 第四部分︰傳播

媒 介 的 侵 犯 私 隱 行 為

(2004年12月) 

 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
 

見上文第43及45項 

48  私隱 ── 第五部分︰侵犯

私 隱 的 民 事 責 任 (2004 年

12月) 

 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
 

見上文第43及45項 

 
 

 
 
 

X   X   X   X   X   X   X   X   X   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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